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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波联达绞盘有限公司，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悦野文

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崔晓君、张志宇、 吴果强、刘庆钢、周长波、孙雪梅、李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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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救援电动绞盘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车辆救援使用的直流电机驱动卷筒的电动绞盘，以下简称绞盘。

本规范规定了绞盘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参数、性能要求、标志和包装、运输和贮存、质量保证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8368-2006 钢丝绳破断力试验方法

JB/T9008.1-1999 钢丝绳电动葫芦 型式和基本参数

JB/T9008.2-1999 钢丝绳电动葫芦 技术条件

JB/T9008.4-1999 钢丝绳电动葫芦 试验方法

JB/T1093.1983 牵引电机基本试验方法标准

GB/T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191 储运图示标示标准

GB/T13306 标牌标准

GB/T2828.1 不合格品率的小批计数抽样检查程序及抽样表

GJB8340-2015 军用汽车电动机驱动绞盘规范

GB/T 8918-2006 重要用途牵引绳

GB/T16422.3-2022 实验室光源暴露实验方法

GB/T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

QC/T1067 汽车电线束和电气设备用连接器

QC/T695-2002 汽车通用继电器

GB1231-2016 螺栓扭矩标准

GB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GB/T 26988 汽车部件可回收利用性标识

QC/T 797 汽车塑料件、橡胶件和热塑性弹性体件的标识和标记

QC/T 29106-2014 汽车电线束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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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标定拉力

第一层牵引绳以标定工作速度作业时要求达到的最大拉力。

3.2 标定工作速度

第一层牵引绳以标定工作速度作业时要求达到的最大拉力。

3.3 标定工况

牵引绳在承受标定拉力并以标定共工作速度运动时的工作状态。

3.4 空载

0.10倍（含）标定拉力以下的牵引绳拉力。

3.5 牵引绳缠绕层数

牵引绳全部缠绕到卷简上的层数，由内向外计，分别为第一层、第二层、……。

3.6 空载绞放绳速度

最外层牵引绳空载绞绳和放绳时的速度。

3.7 牵引绳有效工作长度

牵引绳末端标记至牵引绳自由端之间的长度。

3.8 持续绞绳作业时间

在承受标定拉力、以标定工作速度绞绳时，绞盘电动机或减速器外壳最高温度超过规定值之前可持续

绞绳工作的时间。

3.9 拉力循环

在第一层牵引绳，以标定拉力，按一定行程进行绞绳，然后以自由放绳方式进行复位，组成一个拉

力循环。

3.10负载放绳循环

在第一层牵引绳，以标定拉力，按一定行程进行绞绳，然后以带负载放绳方式进行复位，组成一个

带负载放绳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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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型号与参数

4.1 型号应采用大写英文字母和数字表示，由绞盘分类代号、额定工作电压、拉力级别代号、设计序号、

设计更改号和生产商代号组成。

表 1 电动绞盘主要参数

序号 参数 指标

1 拉力级别 010 015 020 025 …… 200

2
标定拉力

（lb/KN）
1000/4.4 1500/6.6 2000/8.8 2500/11 …… 20000/88

3
电机额定工

作电压(V)
12/24

4
自由放绳拉

力(N)
≤150 ≤250

5
牵引绳最小

保留圈数
5

5 性能要求

5.1 基本结构要求

绞盘应由电机、支架、卷筒、减速器、制动器、离合器、牵引绳、导绳器、遥控器、过载保护装置、

电路控制系统、电缆线、接插件及紧固件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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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外观要求

5.2.1 绞盘零部件应齐全，无漏装或缺损；铭牌、标签、刻字等应清晰、耐磨、耐久。

5.2.2 绞盘外表应无异常凸起、凹陷、毛刺、油污、划痕、生锈或破损等影响外观的损伤。

5.2.3 绞盘涂层表面色泽均匀、界限分明、粘着牢固，无流痕、起泡、皱皮、伤痕及脱落现象。

5.3 基本性能要求

5.3.1 绞盘工作应平稳、无冲击，无异常的振动和声响。

5.3.2 绞盘在标定拉力下的总效率不应低于 50%。

5.3.3 绞盘在标定拉力下持续使用时间不小于 60s。

5.3.4 在标定拉力下绞盘工作噪音应不大于 85db，空载噪音不大于 90db。

5.3.5 在标定拉力下，绞盘持续使用时间不小于 60s，60秒内电机和减速器外壳温升不超过 95℃。

5.4 绞盘及所配承力件强度要求

5.4.1 牵引绳的水平方向破断力应不小于 1.5倍标定拉力。

5.4.2 各单件承力的牵引钩、连接件、索具、卸扣和抱树带等的破断拉力应不小于 2倍标定拉力。

5.4.3 各两点以上同时承力的构件、连接件、索具、卸扣和抱树带等的破断拉力应不小于 1.5倍标定拉力。

5.4.4 绞盘承受水平方向 1.5倍的标定拉力，历时 10min后 ,各紧固件连接部位（不含牵引绳）不得出现

松动和位移，结构件不得有影响使用的永久变形及开裂或其他异常现象。

5.5 可操作性

5.5.1 绞盘应能正确的控制放绳、收绳、停止及自由放绳；收、放绳过程中，牵引绳角度在偏离水平方向

15°以内时，不应出现乱绳或卡滞等异常情况。

5.5.2 绞盘及所配的操作件在操作时应手感灵活，定位明确，力度适中，无异常紧涩或卡滞感，操作力应

在 10N-100N之间；自由放绳拉力应不大于 250N。

5.6 制动性能

5.6.1 在工作状态下，电机处于停止工况时，制动器应处于制动状态。

5.6.2 制动状态下，当牵引绳承受 1.25倍标定拉力时，制动器应能保持可靠制动，卷筒在 1min 内温升不

超过 20 ℃，制动力下降小于标定拉力的 10%，10min 内卷筒角度位移小于 180°。

5.6.3 制动解除后，制动器应能分离彻底。

5.7 过载保护

5.7.1 绞盘应配有电流过载保护，当牵引绳拉力升至（1.0～1.1）倍标定拉力时，过载保护装置应能优先

自动停止继续绞绳作业，并使带负载的牵引绳保持在过载保护装置作用前的工作位置。

5.7.2 过载工况解除后，过载保护装置应能自行复位，绞盘可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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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环境适应性

5.8.1 绞盘应能在-40℃～46℃的环境温度区间内正常工作。

5.8.2 绞盘应能在应能在海拔 5000m以下正常工作。

5.8.3 绞盘应能适应-41℃～70℃的贮存环境。

5.8.4 绞盘应能在降雨量不大于 2mm/min的雨淋环境下正常工作。

5.9 安全性

5.9.1 外露高速旋转零部件应有防护措施。

5.9.2 电线的正负极外露部分应有绝缘防护措施。

5.9.3 绞盘安装应正面朝前安装或底部朝前安装的出绳方式。

5.9.4 电线绝缘层等非金属材料应具有阻燃性和防止机械损伤措施。

5.9.5 遥控器操作绞盘距离应不小于 5m，失去人工操作时，遥控器按键应能自动复位至停止位置。

5.9.6 在绞盘工作时，牵引绳末端应在卷筒上保留 3-5 圈，牵引绳有效工作长度末端应有明显警告标记，

牵引绳出厂应缠绕紧密，表面质量完好。

5.10维修性

5.10.1 日常维护保养应能在基层级完成。

5.10.2 除另有规定外，相同图号或零部件号的绞盘零部件应能互换。

5.10.3 电机平均修复时间(不含从车辆上拆装绞盘的辅助时间)应不大于 12h。

5.10.4 其他部分平均修复时间(不含从车辆上拆装绞盘的辅助时间)应不大于 4h。

5.11 可靠性

5.11.1 绞盘在标定工况下，平均故障间隔工作次数不少于 250次第一层工作循环。

5.11.2 可靠性试验完成后绞盘性能复试结果应不低于设计。

5.11.3 可靠性试验完成后绞盘拆解检查结果应无明显的变形、开裂、松脱、外观损伤及任何影响绞盘性能

的异常现象。

5.12限用物质要求

满足GB30512《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GB/T 26988《汽车部件可回收利用性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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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志和包装

6.1 每台绞盘必须在明显位置进行永久性标志，标志和铭牌应固定牢固、端正、清晰及耐久。

6.2 产品铭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及型号；

b）绞盘标定拉力；

c）制造单位名称。

6.3 铭牌的型式和尺寸应符合 GB/T 13306规定。

6.4 绞盘封存或装箱前，应进行清洁处理，按 GB/T 4879对未涂敷的外露金属表面等有防护要求的部位采

取防护措施。

6.5 绞盘封存、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6.6 有关技术文件、备件、附件、附属品和随机工具等应完整、齐备，并加以适当包装，固牢或放置在规

定位置。

7 运输和贮存

7.1 绞盘出厂应具有满足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要求的外部包装。

7.2 外包装应便于机械和人工装卸搬运。

7.3 绞盘应贮存于通风、干燥、无腐蚀性物质的环境。

7.4 贮存期间绞盘应按使用维护说明书进行维护保养。

8 质量保证规定

8.1 检验分为研发阶段检验和量产阶段检验。

8.2 研发阶段检验

8.2.1 检验项目按表 2执行。

8.2.2 受检数量不少于两台。

8.2.3 检验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为合格。对于不合格项，应暂停检验，允许承制方在 7天内予以改进或纠

正，并追加一次不合格项的检验机会，经再次检验的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可判合格。如仍不合格，

或承制方不能在 7天内改进或纠正不合格项，则应结束检验，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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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逐台检验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为合格。对于不合格项，应暂停检验，允许承制方进行调整、修复或

更换零部台，并追加一次不合格项的检验机会，经再次检验的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可判合格。如仍

不合格，应结束检验，判定为不合格。

8.2.5 定期检验，每批次受检数量应不少于两台，绞盘抽样由检验提出机构或订购方，或经以上任意一方

认可的第三方从成品库中随机抽取。

8.2.6 定期检验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为合格。对于不合格项，应暂停检验，允许在该批次绞盘中再抽取 2
倍受检数量的绞盘进行相应项目的检验，经再次检验的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可判定合格。如仍不合

格，则应结束检验，判定该批次绞盘为不合格。对不合格批次绞盘承制方应查明原因，采取纠正措

施，待纠正措施有效后，重新进行定期检验，直至符合本规范要求。

表 2 检验项目

序号 试验项目 要求章条号 研发阶段检验

量产阶段试验

逐台检验 定期检验

1 外观试验 5.2 ● — ●

2 基本性能试验 5.3 ● ● ●

3 强度试验 5.4 ● ● ●

4 可操作性试验 5.5 ● — ●

5 制动性能试验 5.6 ● ● ●

6 过载保护试验 5.7 ● ● ●

7 环境适应性试验 5.8 ● — ●

8 安全性试验 5.9 ● ● ●

9 维修性试验 5.6 ● — ●

10 可靠性试验 5.1.1 ● — ●

11 限用物质试验 5.1.1 ● — ●

注：●为必试验项目；—为不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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